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验室值班制度

(试行)

为切实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师生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，健全实

验室安全规章制度，创造安全的实验环境，制定本制度。本制度适用

于全院开展教学、科研的实验场所。各系（中心）实验室根据各实验

室特殊性和实际情况补充相应要求。

1、值班人员必须认真履行值班职责，加强责任感，提高警惕，

了解突发事件处置流程，掌握实验安全突发事故的处置能力。

2、实验室开放时需安排值班人员，各系（中心）实验室可根据

学生的实验需求，开放节假日时间，同时需安排相应的值班人员。

3、各系（中心）实验室技术人员负责教学实验室等公共区域，

各系（中心）科研实验室由科研实验室负责人安排值班人员。各系（中

心）实验室需每周制定值班表，值班表应包括值班人员、手机号码、

值班地点等信息。

4、值班人员不得无故缺席、迟到或早退，如有特殊情况，可以

协调安排。

5、值班人员应对进入实验室人员进行身份核查、测量体温等，

并负责相关的信息登记。

6、值班认真检查实验室的安全隐患，并做好相应记录，及时处

置或上报。

7、值班人员应到岗到位，保持通讯畅通，不得擅自离岗，如因

玩忽职守造成后果的，学院将追究值班人员的相关责任。



8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防控领导小组和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，按

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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